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2023〕18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荐第四届

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是我部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

例》成立,从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评审的技术组织。 为构建专

业领域、年龄结构和人员数量更加合理的委员队伍,根据《全国饲

料评审委员会章程》,我部将组建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 现

面向各有关单位公开征集委员候选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原则

(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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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本人自愿承担和完成受委托的工作任务,所在单位

同意推荐。

(三)同一单位、同一细分专业报名人数较多时,视工作需要

采取综合评价方式,调整确定各细分专业专家人数。

(四)优先选择在相应专业领域一线工作时间较长、学术造诣

高、熟悉饲料评审相关业务的专家。

二、基本条件

(一) 政治信念坚定、作风严谨、坚持原则、科学公正、廉洁

自律。

(二)长期从事相关专业领域(见附件 1)研究、教学或管理工

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熟悉掌握饲料相关领域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

(四)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同等专业技术水平,并在

相应专业领域工作 5 年以上。

(五)身体健康,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并在职工作(特殊

专业领域专家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六)积极参加饲料评审相关工作,能坚持科学、公正的原则,

按要求承担和完成受委托的工作任务。

(七)担任委员期间,不能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企

业任职。 在饲料行业相关企业担任顾问的,应当在与该企业相关

的评审工作中主动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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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在工作单位同意,并为其参与评审工作提供便利

条件。

三、推荐范围

(一)第三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尚未退休(包括已退

休但所在单位继续返聘的)、本人自愿参加评审工作的,可继续申

报纳入候选人名单。

(二)第三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个人推荐,每名委员可

推荐 1—2 名候选人。 被推荐候选人原则上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三)农业农村部指定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有效性、耐受性评

价试验机构和毒理学评价试验机构(名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 279 号》)推荐,每个机构可推荐 1—2 名候选人。

(四)有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事业单位从事相关专业领域

工作的科研或管理人员,经所在工作单位同意后自愿申报。

(五)针对亟需加强的化学化工、环境保护、毒理药理卫生和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专业领域,由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向

优势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或事业单位定向征集。

四、有关程序要求

(一)符合候选人基本条件和推荐范围的专家填写《第四届全

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2),推荐表由所在

工作单位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请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前,将推荐表纸质材料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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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二寸彩色照片 2 张、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技术

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邮寄至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同时发

送推荐表 word 电子文档至电子邮箱)。

(三)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对推荐表的内容进行核

实,一经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该候选人入选资格。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丁健　 杜伟

电　 　 话:010-59194617、59194761

电子邮箱:siliaopingshen@ agri. gov. cn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427 室全国饲料评

审委员会办公室

邮　 　 编:100125

附件:1. 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专业领域

2. 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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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专业领域

一、养殖、动物营养和代谢专业领域

包括猪、家禽、反刍动物、水产养殖动物、宠物、特种动物等不

同畜种的动物营养、动物生理、饲养技术等相关专业。
二、饲料加工专业领域

包括饲料加工与饲料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粮食加工等相关

专业。
三、生物技术专业领域

包括生物技术、植物提取、发酵工程、微生物安全评价、转基因

生物安全评价等相关专业。
四、化学化工专业领域

包括生物化工、应用化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石油化工、精
细化工、化学工程等相关专业。

五、质量标准和检测技术专业领域

包括饲料、兽药、农产品、食品等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等相关

专业。
六、环境保护专业领域

包括营养与环境控制、农业环境保护、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
七、毒理、药理、卫生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业领域

包括毒理、药理、病理、代谢残留、卫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人
畜共患病流行病学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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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二 寸

照 片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技术职称 现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手机电话 固定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微信号

会何种外语 1.英语□ 2.法语□ 3.德语□ 4.日语□ 5.俄语□

6.其他（请注明）□

外语熟练程度 1.流利□ 2.中等□ 3.一般□

拟申请专业领域和

专业类别

专业领域 细分专业类别

养殖、动物营养和代谢

饲料加工

生物技术

化学化工

质量标准和检测技术

环境保护

毒理、药理、卫生和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

注：可选多个专业领域，并填写涉及的多个细分专业类别。

是否两院院士，如是请

填写

科学院院士 入选时间： 年 月

工程院院士 入选时间：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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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可加页）

教育经历

（从大学开始）

时间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经历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工作内容

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包括时间、项目名称、项目内容、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

主要业绩和论著 （包括时间、名称或题目、出版单位或鉴定单位等）

参加何种学术组织、

担任何种职务

在饲料及相关生产

经营企业任职情况

奖惩情况

本人意见：

本人保证此表所填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承担由此

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 年 月 日

推荐人意见（如为第三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个人推荐请填写）：

本人同意推荐______（被推荐人姓名）作为第四届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推荐人： 年 月 日

所在工作单位意见：

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准确，经我单位审核，同意推荐该同志成为第四届全国饲料评

审委员会委员。

(盖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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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6 月 12 日印发


